
  

羅馬書簡介 

  

作者 

  

         使徒保羅(羅一 1)。本書由他口述，而由德丟代筆書寫(羅十六 22)。 

 

• 問題：你對保羅的認識？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由他來寫羅馬書適合嗎？為什麼？ 

          

  

寫作時地 

  

          本書為保羅於主後五十八年在哥林多信徒該猶家中寫成（羅一 7；林前一 14；羅十六 23），是當他出

門傳的末期，即他帶著周濟貧窮聖徒的捐項，而預備離開哥林多前往耶路撒冷的前夕（徒廿 2，3，

16，十九 12；羅十五 22-27），本書是由保羅的書記德丟代筆（羅十六 22），是由哥林多近郊堅革哩教

會女執事非比（意發光）帶至羅馬（羅十六 1，2），直到此時保羅尚未去過羅馬，他是預先寫了這書

信，通知羅馬的弟兄們，他是已經在去羅馬的途中了（參徒廿三 11；羅一 7，10，13，十五 22-24，

28），及至三年後，他才到達羅馬。 

 

羅馬書于哥林多前後二書之後寫成，因為哥林多前後二書提到收集捐款，而羅馬書說已準備好送去給

耶路撒冷貧窮的聖徒。本書提到哥林多的港口堅革哩（羅一六 1），還有其它的細節。這使大部分學者

認為，保羅是在哥林多寫本書的。保羅在那裡只逗留了三個月（正在他第三次傳道旅程的尾聲），有

人密謀對付他，所以他不得不離開。因此，本書必定是在這段短時間內寫成的。所以，寫作日期大約

是主後五十六年。——《活石新約聖經注釋》 

 

本書是保羅第三次佈道旅程中，于哥林多寫成的 （ 比較林後 8 章; 9 章及羅十五 25;徒二十四 17;參徒二

十 2－3） 。 保羅早有意去羅馬看看（徒十九 21），可惜始終未能成行 （一 13; 十五 22）。 此時他已

完成東方佈道的工作，只待將外邦教會的捐項送到耶路撒冷，他就要轉向西方，路經羅馬然後開拓新

的工作（一 11～12; 十五 23～24）。 為使羅馬教會成為新佈道工作的根據地，保羅在他到訪之先，以書

信陳明他所傳的福音真理，俾使教會認識並支援他的福音使命。――《羅馬書串珠注釋》 

 

  

本書受者 

  

          在羅馬的聖徒(羅一 7)，其中外邦人佔大多數，而猶太人也顯然不少(參羅四 1；九至十一章)。 

           

保羅在本書後面也提到了不少他所熟悉的信徒們。這些人在各別不同的地方曾和他見過面，例如百基

拉和亞居拉(羅十六 3~4；徒十八 2~3)；又如魯孚和他母親，保羅說：「他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羅十

六 13)。也許他們是因各別不同的原因，而先後移居於羅馬，成為羅馬教會的中堅份子。 



          從本書的問安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羅馬教會，至少在三個不同的地方有聚會 (羅十六 3~5，

14~15)，但教會的行政中心是在百基拉和亞居拉的家中(羅十六 5)。 

 

羅馬教會是保羅的同工們所設立的，其主要分子大概是由於五旬節聖靈降臨時，到過耶路撒冷的羅馬

人，或是僑居羅馬的猶太人所組成（徒二 10），其中有些人乃是保羅帶領歸主的，並有他的親友，所

以他雖未到過羅馬，卻與他們有了深厚的情感（羅十六 7-27，十五 22，23）， 

 

  

寫本書的動機 

  

          保羅寫本書的目的至少有三： 

          一、保羅當時在羅馬帝國東方幾省的福音事工似乎已告一個段落，他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開闢新的福

音工場(羅十五 23~24)，而羅馬正位於往西班牙路線的中途，必須經過那裏，因此他打算藉寫此書信與

在羅馬的教會建立密切的關係，作為支持他今後西向事工的後盾，為此他必須使那裏的眾聖徒熟識他

的異象和負擔。 

          二、保羅也切切的想到羅馬去，要把他屬靈的恩賜分給那裏的眾聖徒，以便與他們同得堅固和安慰(羅

一 10~15)。羅馬乃是當時羅馬帝國的首都，也是全世界的權力中心。若能建造一個剛強的羅會教會，

對於福音化全世界必有很大的助益。 

          三、保羅不能肯定他會否安全抵達羅馬，也許在他去羅馬之前，很可能在耶路撒冷遇害(徒廿 22~24；

廿一 12~13)，因此他請求在羅馬的眾聖徒為他代禱(羅十五 30~32)。萬一他不能去羅馬，則本書至少能

夠提供給那裏的眾聖徒一個得著造就的材料，特別是關於救恩的基要真理。 

 

羅馬書寫成的原因有四方面：保羅想往西班牙傳福音，若照往時習慣回安提阿這根據地的話就太遠

了，於是他寫信給羅馬，希望羅馬教會能成為他往西班牙傳福音的支持者。 

    保羅知道不能貿貿然叫羅馬教會支持他，故特別用羅馬書將福音闡釋清楚，使羅馬信徒能瞭解及同意

他的負擔。 

    當時有許多假師傅傳靠行為得救的道理，這些假師傅四處走，所以保羅快速寫信提醒信徒要明白福音

的意義，致不會受騙。 

出於聖靈的感動及默示，聖靈要藉此書將最重要的福音真理傳給教會，因羅馬書是新約中把福音

寫得最清楚及最重要的一卷書。──《新舊約輔讀》 

 

思考問題： 

• 保羅很想要去羅馬，但是寫本書的時候還沒有去成．你是否有想要的事情，如果神還沒有成

就，怎麼辦？ 

 



• 保羅想去羅馬，但是還無法成行，他可以藉著寫信，仍然可以教導．如果你的願望還沒達成，

或是為神的心願還沒成就，可以有什麼替代方案？ 

 

本書的重要性 

  

         馬丁路得稱《羅馬書》為福音摘要；又說基督教只要有《約翰福音》和《羅馬書》就不致消滅，仍必

發揚光大。他也勉勵信徒讀這書；他說人可盡量研讀《羅馬書》，研讀得越多，越能發現它的寶藏。

加爾文也見證說：『任何人若通曉此書，便是找到了一條明白整本聖經的通道。』 

          事實上，本書是教會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聖經書卷。奧古斯丁因讀到本書第十三章而悔改歸主；馬丁

路得因藉本書而領悟到『因信稱義』的真理，乃掀起了宗教改革；約翰衛斯理因聽見別人朗讀馬丁路

得的《羅馬書註釋》而體會到得救的確據。 

          總而言之，本書乃是經中的大經，無論就它所論到的題目之大，所引用的舊約聖經之多，所敘事物的

範圍之廣，以及神所豫定的救恩之豐，均非其他經書所可比擬。 

  

主要結構和主旨要義 

  

          本書根據第十六章廿五、廿六節總結語中的三個『照』字(According to)，可分成三項主要結構： 

          一、『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一至八章說明神福音的內容。首先由神宣佈全人類的

罪，使人無可推諉，接著指明一條逃避死刑的路，因信入耶穌基督得以稱義(算為無罪)，因獻上自己得

以成聖，最後因身體變化被提而得榮耀。 

          二、『照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九至十一章說明神福音的計劃。首先神憑祂的主權揀選以色列人，

又因以色列人的過失，使救恩臨到外邦人，最後又藉著外邦人激動以色列人，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

救，藉此顯明神那豐富難尋的智慧。 

          三、『按著永生神的命，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十二至十六章說明神福音的果效。神藉著祂

的話說明信徒蒙恩後所該有的光景，就是披戴基督，為著死而復活的基督而活，將基督彰顯在萬國之

中，使榮耀因耶穌基督歸與獨一全智的神。 

          總之，道成肉身、死而復活的基督，乃是神賜給人的福音。神在基督裏豐滿的救恩，要臨到祂所揀

選、所豫定的人身上；並且神還要藉著祂兒子耶穌基督，在所有蒙恩的人身上作工，使他們達致救恩

完滿的結果。 

  

本書的特點 

  

          本書的特點如下： 

          一、本書的條理清晰，是最系統化的一封保羅書信，讀起來較像詳盡的神學論述，而不像一封信函。 



          二、本書的道理豐富深奧，它所涉及的神學主題之眾多與重要，遠超其他書信，諸如：罪、救恩、恩

典、信心、義、稱義、成聖、救贖、死亡及復活。 

          三、本書是作者的嘔心傑作，巧妙靈活地引用舊約：雖然保羅常在他的書信中引用舊約聖經，但在

《羅馬書》裏，他用『串珠』文學形式見證真道，甚且在他的辯論中經常在前面採用舊約經句(特別是

九至十一章)。 

          四、本書道出作者深切關懷以色列人：保羅寫到以色列目前的光景，與外邦人的關係，以及最終的得

救。 

          五、本書的遣詞用字別出心裁，依其段落而有不同的講究，例如：《羅馬書》從一章到八章講到主的

救贖，分為兩大段。第一大段是一章一節至五章十一節，專講血而不講十字架，且複數的罪字(sins)特

別顯著；人的罪得著赦免，被神稱義，是因著血。第二大段是五章十二節至八章末了，專講十字架而

不講血，且複數的罪字一次都沒有出現，而單數的罪(sin)字，卻再三的被使用；因為前一段是說到血

對付我們『所作』的，本段則說到十字架對付我們『所是』的。 

          六、本書第六章有兩個王――罪與恩典――罪在『己』的身上作王，恩典藉著義作王；第七章有兩個

丈夫――律法與基督――人是藉著死脫離律法，而歸於基督；第八章有兩個領導――肉體與靈――隨

從肉體或隨從靈。 

          七、在《羅馬書》中，『律法』一詞共出現了七十次多，所含意思不盡相同，至少可分為下列五種： 

                1.指摩西律法而言，例如：『你稱為猶太人，又倚靠律法』(羅二 17)，很顯然地，這裏的律法即指猶太

人所特有的摩西律法。 

                2.指整本舊約聖經，例如：『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說的』(羅三 19)，這裏所謂

『律法上的話』，是指前面三章十至十八節所引用的話，而那些話乃引自舊約《詩篇》和《以賽亞

書》的經文，故應是指整本舊約聖經。 

                3.指摩西五經，例如：『有律法和先知為證』(羅三 21)，這裏的律法乃代表摩西五經，而先知則代表先

知書。 

                4.藉以判斷對錯的原則，例如：『是用立功之法麼？不是，是用信主之法』(羅三 27)，這裏的『法』在

原文即是『律法』，但不是指摩西律法，而指一般原則。 

                5.指生命中的本性和傾向，例如：『心中的律』和『肢體中犯罪的律』(羅七 23)，即指人本性中的善惡

之爭；又如：『生命聖靈的律』(羅八 2)，原文無『聖』字，這裏乃指人在信主重生之後所得的『神生

命的律』。 

  

 一 16－17 開宗明義提示了“因信稱義”的福音真理。既證明普世人都在罪惡之下，沒有一個因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稱義（一 18－三 20），三 21 起便點出神如何在律法以外為人預備了救法，使人因相信耶穌

基督得白白稱義。第 6 章以後，表面上作者好像應接不暇地解答一連串的問題，事實上這一問一答的

後面，乃嚴謹地受制於因信稱義的中心思想，且進一步將“義人必得生”的道理闡釋盡致。 

全書也極力指出因信稱義的福音是為普天下的人預備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以色

列人目前雖然在這真理上絆跌，將來仍要因信得救。 



本書是聖經中對“因信稱義”的道理闡述得最為透徹的一卷，曆世歷代聖靈使用這卷書呼召神的

子民回到信仰的正路上。主題清晰，立論嚴謹，是本書最大特色。教義的討論每以辯論方式進行，並

且廣泛引用舊約，反映聖經真理極美的連貫性。冗長的序言與結束問安也是特色之一。――《羅馬書

串珠注釋》 

 

思考問題： 

• 因信稱義了，那麼還需要讀舊約嗎？特別律法書是否可以放進博物館了？新約時代的信徒如何

看待舊約的規條？ 

 

• 新約時代是否有更多，其他新的律法規條？ 

• 現在的教會中有律法主義嗎？有基督徒應該要做的事情嗎？這是守律法嗎？如果一個人沒有做

到基督徒應有的行為，他是一個基督徒嗎？與因信稱義衝突嗎？ 

• 了解神學與生活應用有什麼關聯性？ 

• 世界與聖經衝突嗎？我們要在何事心意更新而變化？ 

  

 

鑰節 

  

        「這福音…論到祂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

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羅一 2~4)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

以致於信。」(羅一 16~17)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羅八 30) 

  

鑰字 

  

        「信」(羅一 17；三 22…)共用五十八次。 

        「義」(羅一 17；三 26…)共用三十六次。 

  

── 黃迦勒《基督徒文摘解經系列──羅馬書註解》 

   
  

 


